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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手冊內容為讓新生先瞭解本系現行相關內容，實際情形

請以學校、系所、考選部等相關單位最新公告為準。 

 



 

1 

 

 

    我到這個系服務今年滿四年，總覺得系上應可以更有活力，或許大家可能覺得念書上課

寫作業已經覺得很累，思考著為何還需要參加這些系上活動？然系上的成長與發展，皆需透

過學生的活力、熱情、主動，透過每回活動參與累積不同經驗，鍛鍊溝通、邏輯思考及解決

問題之能力，無形之中亦在培養自己，同時也是在為未來的職場開拓視野。在學校期間參與

不同的社團、活動及學業等，以探索自己的興趣及可能性，但未來，或許有很多事主導權並

非掌握在你自己，透過趁早讓自己培養這些技能絕對不會吃虧，珍惜每一個微小的學習機會。 

    在學校除學習以外，與人互動相處也很重要，多把握機會認識你身邊的同學；參與系學

會舉辦活動，促使環安系歷屆同學們可以互相交流，使得環安系學生間的關係能更加緊密；

趁這大學期間，可以多參與課業以外的活動，甚至認識校外的同學們，接觸不同領域的同學

能讓你站在不一樣的視角看世界，拓展你的視野。學生的活力及熱情同時亦會感染系上的老

師，師生間的交流也能促使你對未來規劃更有方向，希望在老師的引領下，在往後的職場生

活發展能加順遂。 

    環安系成立已有三十餘年，過去畢業的學長姐，在各領域皆有所成就，相信多為學弟妹

的典範，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聯繫，藉由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交流，指引未來的職場道路，減

少不必要的冤枉路，也更清楚瞭解環安系出路及努力的方向。 

    切記，不要妄自菲薄，看似擁有很多機會的人，一定也在你不知道的地方默默努力，即

使發現自己的不足也沒關係，處在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就要勇於嘗試，不要害怕犯錯，如果

沒有迷失又何嘗是青春，人生就是在不斷迷失中尋找自我，探索到自己有興趣的地方就應勇

敢去嘗試，敢衝敢闖敢冒險。 

    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或許當你身邊的同學漸漸發現目標及前進方向，對此開始感到慌

張*或許在成功的道路上時常感到孤單、挫敗、難過、落寞等，相信這些曲折和岔路，將成為

道路上培育自己的養分。只要無愧於心，用盡全力，屬於你的時區，將永遠準時。所以做任

何事都不要害怕自己起頭晚，只要你願意開始就是最大的進步，希望大家趁著還有學生的本

錢，努力地探索自己，即使發現不適合，也會是很棒的收穫，要相信只要你願意讓自己不斷

地學習，讓你的努力配得上你的野心，永遠可以大膽想像未來，願在迷惘路上的你們，帶著

對生活的熱忱不斷尋找自己未來的方向，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活出自己的嚮往。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系(所)主任                              謹啟    112 年 8 月 1 日 

系主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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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鴻龍 教授兼系主任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空氣品質、空氣污染控制、廢污資源化、風險評估、奈米材料 

游逸駿 助理教授兼副主任 

Ph.D.,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Chemical Engineering) 

職業安全衛生與管理、健康風險評估、製程安全管理 

林啟文 特聘教授兼副院長、工程科技研究所所長 

Ph.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U.S.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微生物燃料電池、生質能源、綠色科技、生物復育、空氣汙染防制 

洪肇嘉 特聘教授兼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主任 

Ph.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環境化學、環境規劃與管理、土壤污染復育、緊急應變 

徐啟銘 特約講座教授兼製程安全與產業防災中心主任 

Ph.D., University of Missouri-Rolla (UMR), U.S.A (Chemical Engineering) 

製程安全、失控反應、量化風險評估、以風險為基準的檢測技術、火災爆炸、儲運

安全、鋰電池安全 

張艮輝 特聘教授兼副校長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空氣品質數值模擬、空氣污染及其防制、植物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氣膠科技 

張維欽 教授 

Ph.D.,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環境生物技術、廢水生物營養鹽去除系統、高級水處理、廢棄污泥資源化 

郭昭吟 教授兼產學長、產學與智財育成營運中心主任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水及廢水物化處理、高級氧化處理、廢棄物處理及再生 

師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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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志超 特聘教授兼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Ph.D., Utah State University, U.S.A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水文分析、流體力學、數值分析 

楊茱芳 教授 

Ph.D.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環境微生物、生物綠能開發、基因工程 

萬騰州 特聘教授兼潔綠永續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Ph.D.,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ivil Engineering ) 

環境工程、水資源再生利用系統、環境工程系統最佳化及決策分析、綠色再生能源

技術 

劉淑惠 教授 

Ph.D. in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環境與職業衛生、環境與職業流行病學、健康風險評估、生物統計、室內空氣品質 

錢葉忠 教授 

Ph.D., Rutgers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Medicine & Dentistry of New 

Jersey , U.S.A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vironmental/Occupational 

Medicine) 

環境與職業衛生危害評估與控制、毒物動力學、室內環境品質 

易逸波 副教授 

Ph.D.,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Chemical Engineering) 

製程危害分析、量化風險評估、計算流體力學火災爆炸模擬 

陳杜甫 助理教授 

Ph.D.,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空氣品質模式之發展、空氣品質涵容總量評估、政策風險評估 

黃紹揚 助理教授 

Ph.D.,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地下水數值模擬、水力斷層掃描、水資源規劃、最佳化方法應用、地理統計分析、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地下水污染評析、人工智慧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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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四年制必修課程流程圖（112學年度入學適用） 

 

註：1. 抵免規定： 

(1) 工程學院不分系同學於大二分流至本系後，得相互抵免規範科目 

(2) 環安衛概論 2-0-2（必）、環安衛概論與倫理 2-0-2（必）110 學年度重修者以環境科學/公共衛生擇一
抵免之，111 學年度起重修者以工程倫理與產業導論 2-0-2（必）抵免之 

(3) 工程數學（二）3-0-3（必）重修者以工程數學（二）3-0-3（選）抵免之 

(4) 風險評估 2-0-2（必）重修者以風險評估 3-0-3（核心）抵免之 

(5) 環安衛工程實務與倫理 2-0-2（必）重修者以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環境保護法規/環境影響評估/環境與
職業流行病學擇一抵免之 

2. 擋修規定： 

(1) 微積分（一）、微積分（二）任何一科及格才可修工程數學（一） 

(2) 物理（一）及格才能修「流體力學」 

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予認定畢業學分 

4. 外系學分：在職專班所開課不予認定，以選修工學院、管學院、設計學院之專業科目為主 

5. 海外中五學制入學學生除原畢業學分外應增加 18 學分，以選修工學院、管學院、設計學院之專業科目
為限 

6. 111-2-2 系課程委員會議、111-2-1 系務會議通過 

課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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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四年制選修課程流程圖（112學年度入學適用） 

 
註：1. 本系四年制一系兩組－環境工程組與安全衛生組： 

(1) 本系四年制學生須至少選修六科專業核心（必）選修課程 

(2) 核心課程：本組選修四科以上（含），另一組選修二科以上（含），學期成績須及格 

環境工程組核心課程： 

環境工程化學、空氣污染概論、污水工程、給水工程、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固體廢棄物、污染監
測與分析、環境規劃與管理 

安全衛生組核心課程： 

工業安全管理、勞動生理學、人因工程、衛生管理實務、工業毒理學、風險評估、作業環境控制工
程、噪音與振動 

2. 甲安認定考科「營建安全」可至本校營建系選修，並列入本系畢業學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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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課時間：（實際依本校教務處公告日期） 

112.09.01(五)~112.09.05(二)新生(含新交換生)及轉復學生第 1 次預選 

112.09.07(四)~112.09.08(五)全校學生第 2 次預選 

112.09.18(一)~112.09.22(五)全校學生加退選  

112.10.30(一)~112.11.03(五)期中考前退選 

2. 網路選課：http://webapp.yuntech.edu.tw/AAXCCS/ 

輸入帳號（學號）、密碼（查詢密碼） 

3. 大學部選課人數達 10 人以上方開課。 

4. 核心課程： 

本系四技生須至少選修 6 科專業核心 (必) 選修課程，其中，本組選修 4 科以上(含)，另

一組選修 2 科以上(含)，學期成績須及格。 

核心課程 

環境工程組 安全衛生組 

環境工程化學 

空氣污染概論 

污水工程 

給水工程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 

固體廢棄物 

污染監測與分析 

環境規劃與管理 

工業安全管理 

勞動生理學 

人因工程 

衛生管理實務 

工業毒理學 

風險評估 

作業環境控制工程 

噪音與振動 

5. 本系大學部因應屆畢業生或重修生之需求修習大學部核心課程請填寫「學生特殊因素選

課表」。 

6. 自 110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不含身心障礙學生及國際學生)須通過等同於全民

英檢中級初試/新多益 500 分(含同等程度)；大學部學生未通過標準者或未參加前述校外

各類英檢考試，可選修本校「進修英語」課程，修課成績及格者，始可畢業。 

7. 修業年限：四技修業年限以六年為限。 

選 課 

http://webapp.yuntech.edu.tw/AAX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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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家技師考試相關課程 

(1). 考試資格 

◼ 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以系名認定資格 

◼ 環境工程技師→以學分認定資格(7 學科 20 學分以上，每一領域至少一學科，其

中須包括空氣污染、污水工程、固體廢棄物等學科或環境工程一科修滿六學分

以上) 

A. 環境管理領域相關課程：環境工程、環境規劃管理 

B. 環境科學領域相關課程：環境工程化學 

C. 水及廢污水工程領域相關課程：環境工程單元操作、污水工程、給水工程 

D. 水及廢污水設計領域相關課程：流體力學 

E. 空氣及噪音工程領域相關課程：空氣污染概論 

F. 廢棄物工程領域課程：固體廢棄物 

G. 環境檢驗及實驗領域相關課程：環境化學實驗、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 考試科目 

工業安全技師 職業衛生技師 環境工程技師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 

風險危害評估 

工業安全工程 

工業安全管理(包括應用統計) 

工業衛生概論 

人因工程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與職業安全概論 

危害辨識與職業病概論 

職業衛生與健康管理實務 

作業環境控制工程 

作業環境監測 

暴露與風險評估 

流體力學與水文學 

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 

給水及污水工程 

廢棄物工程 

空氣污染與噪音工程 

環境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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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課程修課須知(依學務處/服務學習組公告而定) 

112.5.29 

一、 課程規劃： 

• 課程依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規定 

• 執行單位：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 課程學分：校定必修，一學年，零學分 

• 實施對象：日間部四技新生(含轉學生) 

• 課程目的：讓學生於服務過程中學習「守時、態度、責任、同理心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從「做中學」培養良好品格及愛校盡責與關懷社會之價值觀。 

• 課程實施：上、下學期實施，每學期 18 小時，未完成者須於二上開始逐學期重修(系統

自動匯入修課名單)至及格始得畢業。 

• 服務內容：參與服務學習組審核通過之服務活動(公告於服務學習系統），如環境維護、

活動協助、事務性服務及社團服務或自主服務活動(需預先提出申請)等。 

二、 課程安排： 

學期 

階段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內容 時數 內容 時數 

準備 

服學講座— 

志工基礎訓練課程 

(臺北 e 大線上課程) 

6 

服學講座— 

志工特殊訓練課程 

(臺北 e 大線上課程) 

6 

服務 服務實作 12 服務實作 12 

反思及慶賀 服務心得 1 篇 服務心得 1 篇 

合計  18  18 

註：1.曾參加志工訓練者得檢具研習證書或志願服務紀錄冊，於 10/13(五)前向服學組

申請抵免志工訓練時數。 

2.上學期抵志工基礎訓課程，下學期抵志工特殊訓課程，上下學期不可互相抵免。 

(一)準備階段 

1.課程 2 大系統： 

(1)服務學習系統：服學活動報名、時數登錄、成績查詢 

登入：單一入口/學務資訊系統/服務學習 

(2)臺北 e 大數位學習網：服學講座(志工訓)線上課程操作平台 

網址：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註冊： 

➢ 本國籍生：請使用「身份證」註冊臺北 e 大會員後再登入。 

服務學習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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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生：請使用「居留證」註冊為台北通(Taipei Pass)「金質會員」後再

登入，台北通註冊網址 https://id.taipei/tpcd/registration。 

 

  

服務學習系統操作影片 
臺北 e 大數位學習網操作影

片 

2.服學講座(志工基礎訓練課程) 

(1)請於 10 月 13 日(五)前至臺北 e 大數位學習網完成指定課程 1 門，課程名稱為

『[志願服務]志工基礎教育訓練（6 小時版）』。請通過線上測驗，列印出學習證

明書交給各班「服學課程 TA」送回服學組，由服學組登錄課程時數 6 小時。 

(2)未完成者【含上錯課程、逾期(外籍生得視居留證核發狀況調整)】，服務時數

需再增加 6 小時。 

(二)服務階段(採線上申請) 

1.服務申請流程： 

• 報名網址：單一入口/學務資訊系統/服務學習 

(※服學系統操作手冊請至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表單下載/D01 新生服務學習/下

載) 

• 報名時間：9 月 11 日(一)至 9 月 28 日(四)止(第 1~3 週)，經單位錄取後務必依服

學督導指定時間報到，未指定時間者，請於 9/28(四)前向各服務單位報到，逾期

未報到者，服務單位得「取消錄取」。 

• 報名注意事項： 

服務類型 說明 

類型 A 
活動需求時數/人≥12 小時，經錄取後，不得再報此類

型活動 

類型 B 
活動需求時數/人<12 小時，錄取後得重覆報此類型活

動 

2.服務時間：自 9 月 11 日(一)至 12 月 29 日(五)止(第 1~16 週) 

3.服務內容：參與服學組審核通過之服務活動(公告於服務學習系統），如環境維護、

活動協助、事務性服務及社團服務或自主服務活動(需預先申請)等。 

活動
查詢

報名 錄取 服務

https://id.taipei/tpcd/registration


 

10 

➢ 社團服務學習：由各社團提出具服務性質的活動計畫，經課指

組及服學組審核通過才得認列為本課程之服務活動。報名後需

經社團面試遴選，通過後才錄取。 

➢ 自主服務抵免服學課程申請（112 學年度新實施） 

依本校「服務學習課實施規定」第五條辦理，服務活動需事先

申請，於入學後在學期間為之： 

1. 預計抵免第 1 學期者：請於 10 月底前提出申請 

2. 預計抵免第 2 學期者：請於 3 月底前提出申請 

「自主服務抵免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請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

處/表單下載/D01 新生服務學習/下載。 

4.時數認證流程： 

• 每次服務時須於服務簽到表上簽到及簽退 

• 服學生每月 30 日(月底)前須至服務學習系統登錄該月服務時數 

• 督導於次月 5 日前至服務學習系統審核該生服務時數，於期末送回服務簽到表至

服學組。 

5.服務階段作業流程圖(如下圖) 

簽到

( 服務簽到表)

時數登錄

(服學系統)

時數認證

(單位督導)

時數統計

(服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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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及慶賀階段 

1.學生需於 12 月 22 日(五)(第 15 週)前務必繳交服務心得報告 1 篇，未繳交者或抄

襲者，成績以不通過論。 

2.期末遴選服務學習績優心得，並於相關場合予以表揚。 

3.心得報告格式：請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表單下載/D01 新生服務學習/下

載 

三、 成績考核： 

1.本學期依規定完成課程時數及繳交服務心得報告者，成績評定為「通過」，未達成

者，則評定為「不通過」。 

2.服務時數當學期結算，不得累計至次學期。 

四、 抵免及免修申請： 

1.身障生免修申請及轉學生抵免申請，請於 9 月 18 日(一)前將申請表送至服學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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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志工訓課程抵免申請，請於 10 月 13 日(五)前將申請表送至服學組辦理。 

3.表單下載：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表單下載/D01 新生服務學習/下載 

五、 本學期服務學習課程重要行事曆 

時間 注 意 事 項 

9/11~9/28 

(第 1~3 週) 

服務學習活動報名(錄取後務必依服學督導指定時間報到，未指定

時間者，請於 9/28(四)前主動向各督導報到) 

報名網址：單一入口/學務資訊系統/服務學習/ 

9/18(一) 

(第 2 週) 
「轉學生抵免」及「身障生免修」申請截止 

9/11~12/29 

(第 1~16 週) 

1.服務實作的時間(報到後請依督導排定時間進行服務) 

2.每月 30 日前至服務學習系統登錄當月服務時數 

10/13(五) 

(第 5 週) 
服學講座「志工訓練課程」時數抵免申請截止 

10/13(五)前 

(第 5 週) 

至臺北 e 大數位學習網完成指定課程 1 門，課程名稱：『[志願服

務]志工基礎教育訓練(6 小時版)』。請列印修課證書交給各

班服學 TA 送回服學組登錄，未完成者(含上錯課程或逾

期)，需補 6 小時服務時數。 

12/22(五) 

(第 15 週) 

完成『服務心得報告』交給各班服學 TA 送回服學組登錄（請依

指定格式撰寫）。 

六、 課程問題洽詢： 

七、 請電洽 05-5342601 轉 2353 學務處服務學習組或 mail 至 ass@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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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點 

112 年 5 月 17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因應國際化競爭，提升本系學生英語能力，以培養國際觀及加強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

本要點。 

二、 本系大學部學生（不含身心障礙學生、國際學生、技（體）優學生、大學部產學專班學

生及進修部學生）、碩士班學生（不含身心障礙學生、在職專班學生及國際學生），須於

畢業前通過本系規定之基本英語能力要求，始得畢業。 

三、 大學部學生之基本英語能力標準，須通過下列其中一項： 

(一)、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上。 

(二)、托福(TOEFL)測驗：ITP424 分以上；IBT38 分以上。 

(三)、雅思(IELTS)3.5 級以上。 

(四)、新多益(NEW TOEIC)測驗成績 450 分以上、110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為 500 分以

上。 

(五)、等同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上程度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各項英檢計分表準對照表

如附件一） 

碩士班學生之基本英語能力標準，須通過下列其中一項： 

(一)、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二)、托福（TOEFL）測驗：需達 CEFR B1 以上程度。 

(三)、雅思（IELTS）4 級以上。 

(四)、新多益（NEW TOEIC）測驗成績 550 分以上。 

(五)、等同全民英檢中級以上程度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 

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可選擇第二外語取代英語做為畢業門檻，需達 CEFR B1 以上程度。

（各項第二外語檢測標準對照表如附件二） 

四、 本系學生入學前已通過校外各類英檢考試或入學後參加第三點所列校外各類英檢考試後，

須於規定期間內上網登錄英檢系統，以備審核畢業資格；大學部學生未通過標準者或未

參加第三點所列校外各類英檢考試，應修本校「進修英語」課程（含網路英文課程），修

課成績及格者，始可畢業；碩士班學生未通過標準者或未參加第三點所列校外各類英檢

考試，應修本校研究所「專技英文閱讀」課程通過，始可畢業。 

五、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語言中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英文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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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金額 名額 頒發頻率 申請身分 申請條件 

環工 
學會 不定 1 名 每學年 不定 學業及操行 80 以上 

中欣 
工程行 每人五千 6 名 每學期 學、碩、博 學業及操行 80 以上，無不及

格清寒優先(學業 75 以上) 

山林水
公司 每人五千 6 名 每學期 學、碩、博 學業及操行 80 以上，無不及

格清寒優先(學業 75 以上) 

環安 
之光 

每人五千 6 名 每學年 
本系各學制在校生
(含研究所) 

具有任一下列事蹟者： 
(一) 群育：熱心公益、熱心
助人或積極參與活動等方面
具有特殊表現，對象包括同
儕間、研究室、本系、本校
及社會與國家者。 
(二) 體育：各項體育活動或
電子競技等方面具有特殊表
現者。 
(三) 美育：在藝術或美學等
方面具有特殊表現者。 
(四) 德育：品德高尚具有特
殊表現者。 
(五) 其他在「群體美德」具
有優良事蹟足以表揚者。 

 

註：更多獎學金訊息請上系網首頁 / 最新消息 / 雲科大環安系所獎學金列表  

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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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補助辦法 

(一) 申請流程： 

 

每年 3月及 9月發函各系開始受理

申請(實際日期以公文為主) 

1、證照經系所及研發處審查通過後， 

至「1+4專案獎勵申請」頁面，點選 

確認申請。 

2、考取甲級證照者，請另檢附收據影本， 

以供審查。 

3、申請截止日為 3/31及 10/10(實際截

止日以發文為主)。 
研發處就業暨校友聯絡

組審查申請文件是

否符合條件及重複

申請，並核定獎勵

金額。 

證照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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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歷程系統提報證照流程 

1. 證照提報流程 

A. 登入單一入口系統 

 
B. 進入學習歷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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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進入證照提報頁面 

 

 

D. 點選「新增」，輸入證照資訊。如為英文證照，請至英檢系統中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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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查詢證照審核狀態： 

如顯示「系所審核」則仍在系辦人員審核中； 

如顯示「管理員審核」，請與研發處聯繫。 

 

 

 

F.若在系統中查無證照名稱，請將證照資訊(證照名稱、發證單位)及清晰的圖

檔 mail至 tsaiyh@yuntech.edu.tw ，或洽詢蔡小姐(分機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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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專案獎勵申請流程 

A. 登入單一入口系統 

 

 

 

 

 

 

 

 

 

 

 

 

 

 

 

 

 

 

 

 

 

 

 

B. 進入學習歷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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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進入 1+4專案獎勵申請頁面 

D. 選擇欲申請的證照： 

(1) 請特別注意，證照生效日需在 112年 2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之

區間內，才會出現在頁面中。如在此頁面中無出現任何證照，代表無

法提出申請。 

(2) 在同一申請期間內，同類別之證照僅能申請獎勵一次。 

(3) 證照生效日為 112年 8月以後，請於 111年 3月份再提出申請。 

E.進入欲申請的證照資料頁面，點選「確定申請」，即完成 1+4專案申請。 

業務單位/承辦人員：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聯絡組/蔡小姐 

聯絡電話：(05)534-2601 分機 2541 

E-mail：tsaiyh@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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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科大學生 1+4專案獎勵規定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 1+4 專案獎勵規定 

92.09.16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96.03.06 九十五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11.13 九十  六學  年度  第二  次行  政會  議修  正通  過 

98.11.03 九十  八學  年度  第三  次行  政會  議修  正通  過 

100.07.19 九 十九  學年  度第  十九  次主  管會  議修  正通過   

100.09.06 一 00學年度第一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01.08 一 0一學年度第五次期末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02.26 一 0一學年度第六次期初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11.25 一 0三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3.28 一 0五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9.11 一 0七學年度第一次期初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推動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 1+4 專案，特訂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學生 1+4 專案獎勵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規定獎勵對象為於本校就讀期間取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 1+4 專案推動方案」

第四點、第五點及第六點所規定任一項證明之本校大學部、研究所學生以及應屆畢業生。 

三、凡取得本規定第二點所稱之證明，且其證明需符合各系所核心專業能力，得提出獎勵金

申請： 

(一) 通過下列檢定每人獎勵壹仟伍佰元整： 

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中級或中高級檢定者，惟應用外語系需達中高級

檢定。 

2. 其他英語能力測驗需相當於「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中級或中高級檢定者，

惟應用外語系需達中高級檢定，並以行政院或教育部公告之計分標準對照表為等

級對照依據。 

3. 日文語文能力檢定二級者。 

4. 其他各項語言能力測驗達中級或中高級以上者(含相當等級合格者)。 

(二) 通過下列檢定者每人獎勵参千伍佰元整： 

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高級或優級檢定者。 

2. 其他英語能力測驗需相當於「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高級或優級檢定者，

並以行政院或教育部公告之計分標準對照表為等級對照依據。 

3. 日文語文能力檢定一級者。 

4. 其他語言能力測驗達高級或優級者(含相當等級合格者)。 

(三) 專業能力及資訊能力證明之種類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 1+4 專案推動方案」第

五點及六點之規定辦理。證照依取得難易度分為三級： 

1. 第一級：獎勵伍千伍佰元。 

取得政府機構核發之甲級證照或國家考試高等考試合格者(含相當等級之特種

考試合格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合格者)。 

2. 第二級：獎勵参千元。 

取得國家考試普通考試合格者(含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合格或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合格者)。 

3. 第三級：獎勵壹仟伍佰元。 

(1) 取得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乙級證照或其他各項專業證明者。 

(2) 取得其他各項資訊能力證明(證照)者。惟因各類資訊能力證明(證照)之輸入法

相關證明(證照)屬電腦資訊基礎能力，不得申請獎勵。 

(3) 限制大專校院學生才得考取之初階(級)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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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證照專業類。 

(四) 取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 1+4 專案推動方案」第五點及六點之規定以外之證照

者，獎勵金額比照第三級證照發給。 

(五) 除應考資格有特別規定者，凡證照有等級之分者，其初階(級)證照不予獎勵。 

 

四、申請期間： 

(一) 各項獎金申請期間為每年三月及九月，但依實際公告作業時程為準。 

(二) 三月份辦理前一年度八月一日至當年度一月三十一日核發之證照；九月份辦理當年

度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核發之證照。 

(三) 如申請要件不齊應予以退件，待補齊要件後請重新送件申請，如因此超過申請期限，

不予獎勵。 

五、申請方式： 

(一) 在校生：請於學生學習歷程系統提報證照，經系所及研發處審核後，至系統中「1+4 

專案獎勵頁面」提出 1+4 申請。 

(二)  應屆畢業生：請檢附「1+4 專案獎勵申請表」、畢業證書影本，及相關證照(證明)影

本送至研發處審核。 

六、申請限制： 

(一) 於每次申請期間，語文能力、專業能力、資訊能力等三類別證明(證照)得分別提出獎

勵申請，惟同類別之證照僅能申領一次獎勵。 

(二) 同一證明(證照)已獲得本校其他獎補助者，不得再重覆提出申請。 

七、證照達人獎選拔： 

(一) 申請對象： 

1. 凡本校學生於畢業前取得語言、專業及資訊能力等三類證明(證照)者，得申請「證

照達人獎」。 

2. 其語言、專業及資訊能力等三類證明(證照)，需為就讀本校期間取得；其證明(證

照)之級別以本規定第三點為準。 

(二) 申請期間：每年四月，申請者須檢附相關證明影本以供審核；由各系所初審後，彙

整送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三) 評選標準：依據各申請者之證明(證照)張數、取得之難易度，並參酌教育部每年度公

告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參與社團經

驗證明等為評選原則。 

(四) 評選委員由研發長、各學院院長組成之，研發長為主任委員。評選會議每學年召開

一次，並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

方得決議。 

(五) 另依年度經費預算遴選出優異者至多二名，各頒發獎學金二萬元整，並將於學校重

大集會或畢業典禮上頒發獎項，以為楷模。 

八、實施本規定所需經費優先由本校學雜費獎補助學金支應；若有不足再由技專校院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經費勻支。 

九、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簽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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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預研生招生說明】 

 

一、甄選名額：碩士班當年度招生名額之 75%為原則 

二、甄選標準： 

1. 本系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業滿五學期。 

2. 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班排名 80%者，或有特殊學術表現者，得提出申請。 

三、繳交資料： 

1. 申請表 

2. 修課計畫表 

3. 歷年成績單 

4. 以特殊學術表現申請者，需繳交佐證資料。 

四、預研生就讀研究所之管道：甄試入學(大四上)、考試入學(大四下)。 

五、預研生修習研究所課程及論文之捷徑： 

1. 大四預修研究所課程及格者 (70 分及格) 可提前進行論文規劃實驗，不需另繳學分費。 

2. 經指導老師同意最早碩一上學期可提報指導老師與碩士論文題目，碩一下學期即可完

成碩士論文口試畢業。(需預研生時修習部分必修課程及核心課程) 

3. 預研生也可規劃提前一學期畢業或正常兩年畢業。 

 

【備註】 

1. 預研生優勢分析： 

(1) 充分利用大四時間熟悉研究所課程。 

(2) 可提前半年或一年畢業。 

(3) 可節省 7 萬至 15 萬之研究所學費及生活費。 

2. 依據 104 人力銀行薪資情報：(資料時間 2020 年 07 月 05 日) 

環境安全衛生類公立碩士平均月薪 42,127 元 (37,000 元 ~ 46,500 元)。 

環境安全衛生類公立學士平均月薪 33,147 元 (28,600 元 ~ 35,000 元)。 

3. 台積電、中興工程、友達、台塑集團等公司全職職缺環境工程人員/工程師等皆需碩士學

歷。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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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考試三級】 

行政類 

職系類科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衛生行政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醫療制度與品質管理 

四、 食品與環境衛生學 

五、 衛生行政(包括健康促進與衛生
教育) 

六、 衛生法規與倫理 

七、 流行病學 

八、 生物統計學 

一、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
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 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
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
年者。 

三、 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環保行政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環境規劃與管理 
四、 環境衛生學 
五、 環保行政學 
六、 水污染與土壤污染防治 
七、 空氣污染與噪音防制 
八、 環境科學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系、
組、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 經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
三年者。 

三、 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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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類 

職系類科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環境檢驗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分析化學 

四、 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 

五、 儀器分析 

六、 水質檢驗 

七、 廢棄物檢驗 

八、 空氣污染物檢驗與噪音測定 

一、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土
木及水利工程、土壤、土壤環境科學、大氣物理、
大氣科學、工程科學、工業設計、公共衛生、公
害防治、化學、化學工程、化學暨生物化學、天
然藥物、水土保持、水利及海洋工程、水產生物、
水產食品科學、水產製造、水產養殖、生命科學、
生物、生物工程、生物多樣性、生物技術、生物
科技、生物環境工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生物
醫學工程、生物醫學科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
生物藥學、生活應用科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
地球物理、地球科學、地理、地理環境資源、地
質、地質科學、昆蟲、河海工程、物理、保健營
養、科技暨資源、食品工程、食品科技、食品科
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食品暨釀造科技、食
品衛生、食品營養、家政、核子工程、氣象、海
洋生物、海洋生物技術、海洋資源、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及工程、畜牧、畜牧獸醫、動物、陶業
工程、植物、植物保護、植物科學、植物病理、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植物病蟲害、園藝、微生物
學、資源工程、農業工程、農業化學、農業教育、
農藝、電子物理、衛生教育、應用化學、應用物
理、營養、環境工程、環境工程與科學、環境工
程與管理、環境科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環
境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醫事技術、醫事檢驗、
醫學工程、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醫藥暨應用化學、
獸醫、獸醫微生物學、藥學、礦業及石油工程、
灌溉工程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
證書者。 

二、 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
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 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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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類 

職系類科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環保技術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環境污染防治技術 

四、 環境衛生學 

五、 環境科學 

六、 環境影響評估技術 

七、 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 

八、 環境規劃與管理 

一、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土
木工程、土木及水利工程、土木與環境工程、土
壤、土壤環境科學、大氣物理、大氣科學、工程
科學、工業安全衛生、工業設計、公共衛生、公
害防治、化工與材料工程、化學、化學工程、化
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化學
暨生物化學、水土保持、水利及海洋工程、水產
生物、水產製造、水產養殖、水資源及環境工程、
生命科學、生物、生物工程、生物多樣性、生物
科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生物資源、生物機電
工程、生物環境工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生物
醫學工程、生物醫學科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
生物藥學、生活應用科學、地球物理、地球科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地理、地理環境資源、地質、
地質科學、材料及資源工程、昆蟲、河海工程、
物理、保健營養、食品科技、食品科學、食品暨
應用生物科技、食品衛生、食品營養、家政、核
子工程、氣象、海洋生物技術、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海洋科學、海洋資源、海洋環境、海洋環
境工程、海洋環境及工程、畜牧、畜牧獸醫、動
物、陶業工程、植物、植物保護、植物科學、植
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植物病蟲害、園藝、
微生物學、資源工程、資源與環境科學技術、資
源環境、農業工程、農業化學、農業教育、農業
機械工程、農藝、電子物理、漁業生產與管理、
衛生教育、應用化學、應用物理、營養、環境工
程、環境工程與科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環境工
程衛生、環境保護技術、環境科學、環境科學與
工程、環境資源管理、環境管理、環境與安全工
程、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環境衛生、環境醫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醫事技術、醫事檢驗、醫學工
程、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醫學技術、醫學檢驗
暨生物技術、醫藥化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獸醫、
藥學、礦業及石油工程、灌溉工程各院、系、組、
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 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
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 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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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類 

職系類科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環資技術 
[化學安全
類科] 

一、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三、 毒理學(含環境毒理) 

四、 環境衛生學 

五、 環境化學（含分析化學） 

六、 環境微生物學 

七、 化學品健康風險評估溝通與管
理（含相關法規） 

八、 化學品災害風險評估溝通與管
理（含相關法規） 

一、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土
木工程、土木及水利工程、土木與環境工程、土
壤、土壤環境科學、工程科學、工業安全衛生、
公共衛生、公害防治、化工與材料工程、化學、
化學工程、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化學工程與材
料科學、化學暨生物化學、水土保持、水利及海
洋工程、水產生物、水產製造、水產養殖、水資
源及環境工程、生命科學、生物、生物工程、生
物多樣性、生物科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生物
資源、生物機電工程、生物環境工程、生物環境
系統工程、生物醫學工程、生物醫學科學、生物
醫學暨環境生物、生物藥學、生活應用科學、地
球科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地理環境資源、地質、
地質科學、材料及資源工程、昆蟲、河海工程、
物理、保健營養、食品科技、食品科學、食品暨
應用生物科技、食品衛生、食品營養、海洋生物
技術、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海洋科學、海洋資
源、海洋環境、海洋環境工程、海洋環境及工程、
畜牧、畜牧獸醫、動物、植物、植物保護、植物
科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植物病蟲
害、園藝、微生物學、資源工程、資源與環境科
學技術、資源環境、農業工程、農業化學、農業
教育、農業機械工程、農藝、漁業生產與管理、
衛生教育、應用化學、營養、環境工程、環境工
程與科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環境工程衛生、環
境保護技術、環境科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環境
資源管理、環境管理、環境與安全工程、環境與
安全衛生工程、環境衛生、環境醫學、職業安全
與衛生、醫事技術、醫事檢驗、醫學工程、醫學
生物技術暨檢驗、醫學技術、醫學檢驗暨生物技
術、醫藥化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獸醫、藥學、
礦業及石油工程、灌溉工程各院、系、組、所、
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 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
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 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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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類 

職系類科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環境工程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流體力學 

四、 環境規劃與管理 

五、 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 

六、 水處理工程（包括相關法規） 

七、 廢棄物處理工程（包括相關法
規） 

八、 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包
括相關法規） 

一、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土
木工程、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土木與生態工程、
土木與環境工程、土壤環境科學、大氣科學、工
業安全衛生、工業設計、公共工程系土木組、公
共衛生、公害防治、化工與材料工程、化學、化
學工程、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化學工程與材料
科學、水土保持、水利工程、水利工程與資源保
育、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生物工程、生物產業機
電工程、生物機電工程、生物環境工程、生物環
境系統工程、地球科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地理、
地理環境資源、地質科學、自然資源、林業、林
業暨自然資源、河海工程、建築、軍事工程、海
洋系工程組、海洋環境、海洋環境工程、動力機
械工程、造園景觀、景觀、景觀建築、景觀設計、
景觀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遊憩管理、
森林系林產組、森林暨自然保育、森林暨自然資
源、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森林環境暨資源、園
藝、資源環境、農業土木工程、農業工程、農業
化學、農業機械工程、機械工程、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機械與機電工程、
機電工程、應用化學、營建工程、環境工程、環
境工程與科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環境工程衛生、
環境保護技術、環境科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環
境資訊科技、環境資源管理、環境與工業安全技
術、環境與安全工程、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環
境與防災設計、環境衛生、醫學技術、灌溉工程
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 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
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三、 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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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考試四級】 

行政類－衛生環保行政組 

職系類科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衛生行政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衛生行政學概要 

四、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概要 

五、 食品與環境衛生學概要 

六、 衛生法規與倫理概要 

一、 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
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
者。 

三、 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
種考試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 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環保行政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環保行政學概要 

四、 環境污染防治技術概要 

五、 環境規劃與管理概要 

六、 環境科學概要 

一、 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
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
者。 

三、 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
種考試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 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技術類 

職系類科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環境檢驗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分析化學概要 

四、 儀器分析概要 

五、 環境化學概要 

六、 環境微生物學概要 

一、 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工業、醫事職業學
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
校農科、工科、醫事科或其他農科、工科、醫事
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 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
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四、 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環保技術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環境污染防治技術概要 

四、 環境化學概要 

五、 環境規劃與管理概要 

六、 環境科學概要 

一、 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農業、海事(水產)、
醫事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
學制以上學校工科、農科、海事(水產)科、醫事
科或其他工科、農科、海事(水產)科、醫事科同
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 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
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四、 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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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類 

職系類科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環境工程 

一、 國文 

二、 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 流體力學概要 

四、 廢棄物處理工程概要 

五、 水處理工程概要 

六、 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概要 

一、 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
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
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 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
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四、 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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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 

類別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一、流體力學與水
文學 

二、環境化學與環
境微生物學 

三、給水及污水工
程 

四、廢棄物工程 
五、空氣污染與噪

音工程 
六、環境規劃與管

理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
學校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曾修習下列各領域相關課程，每領域
至少一學科，每一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合計至少七學科二十學
分以上，其中須包括空氣污染（概論、工程、防制、控制）、污
水工程（下水道工程）、固體廢棄物（固體廢棄物處理、廢棄物
處理、固體廢污、廢棄物處理與設計、垃圾廢棄物處理）等學科
或環境工程一科修滿六學分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一）環境管理領域相關課程：包括環境工程（概論）、環境衛生、
環境規劃（概論、管理）、環境系統分析、環境影響評估、環境
經濟學、污染預防、工業減廢、環境保護法規、環境生態學。 

（二）環境科學領域相關課程：包括環境化學、環工化學、環境工程
化學、環境微生物學、環工微生物學、土壤化學、環境土壤學、
環境毒物學。 

（三）水及廢污水工程領域相關課程：包括污水工程、下水道工程、
衛生工程、給水工程、自來水工程、水及廢水處理、水處理（工
程）、廢水處理（工程）、水處理工程與設計、環境工程單元操
作、河川污染、水質管理、水質污染、水污染防治（工程）、工
業廢水（工程、處理）、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
治概論。 

（四）水及廢污水設計領域相關課程：給水工程設計、自來水工程設
計、衛生工程設計、污水工程設計、下水道工程設計、給水排水
設備、水處理工程與設計、流體力學、水文學、水文工程學。 

（五）空氣及噪音工程領域相關課程：包括空氣污染（概論、工程、
防制、控制）、噪音與振動（防制、控制）、環境噪音學、噪音公
害學、噪音測定與防制、噪音防制工程。 

（六）廢棄物工程領域課程：包括固體廢棄物（處理）、廢棄物處
理、固體廢污、廢棄物處理與設計、垃圾廢棄物處理、有害廢棄
物（處理、管理）、有害物質處理與管理、廢棄物處理及資源
化、資源回收及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工程、管理）、土壤復
育技術、土壤污染（防治、整治）。 

（七）環境檢驗及實驗領域相關課程：包括水及廢水分析、水質檢
驗、水質分析（實驗）、環境（污染物）分析、污染監測與分
析、環境化學實驗、環境工程實驗、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空
氣污染物（採樣）分析。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
學校環境工程相當科、系、組、所、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者。所稱相當科、系、組、所、學程係指其所開設之必修課程符
合第一款規定，且經考選部審議通過並公告者。 

三、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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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工
業
安
全
技
師 

一、勞工安全衛生
法規 

二、風險危害評估 
三、工業安全工程 
四、工業安全管理

包括應用統
計） 

五、工業衛生概論 
六、人因工程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
學校工業安全衛生、職業安全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環境與安
全衛生工程、工業化學與災害防治、工業工程、工業工程與管
理、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工業管理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
證書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
學校相當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曾修習工業安全、風
險危害評估或風險評估或危害評估、機械製造或機械加工法、工
業衛生、工程材料或機械材料、電工學、化學工程、熱工學或熱
力學概論或工程熱力學、工程力學或應用力學或材料力學、自動
控制或程序控制或控制系統導論、勞工安全、勞工安全衛生法規
或工業安全衛生法規、人因工程或人體工學、工業管理或生產與
作業管理、設施規劃、工廠佈置、統計學或工業統計或工程統計
或生物統計或統計分析或機率與統計等學科至少六科，每學科至
多採計三學分，合計十八學分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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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考試科目 應考資格 

職
業
衛
生
技
師 

一、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與職業安
全概論 

二、危害辨識與職
業病概論 

三、職業衛生與健
康管理實務 

四、作業環境控制
工程 

五、作業環境監測 
六、暴露與風險評

估 

一、於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工業安全衛生、職業安全衛生、職業安全與衛
生、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工業化學與災害防治、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環境與安全工程、職業衛生、工業衛生、環境醫學、環
境衛生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二、於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領有畢
業證書，曾修習下列各領域相關課程，每領域至少一學科，每一
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合計至少六學科十八學分以上，其中須包
括危害辨識或職業（工業或礦場或工礦）衛生、作業(物理性或
化學性)環境測定(監測)或暴露評估、礦場通風與排水（工業通風
或礦場通風）或作業環境控制工程、工（職）業衛生管理或工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或(安全)衛生管理實務或工業（安全）衛
生法規或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有證
明文件者: 

(一)危害辨識領域相關課程：危害辨識、環境毒理學或環境與職業毒
理學概論、礦場衛生、環境衛生學或環境衛生要論、勞工安全、
勞工衛生、工(職)業衛生、工(職)業安全概論或工(職)業衛生概
論、勞動生理學、噪音與振動、工(職)業毒物學或工(職)業與環
境毒物、工礦衛生、半導體職業衛生或半導體製程安全、呼吸系
統沉積物特論、醫院職業安全衛生、職業病概論或環境病概論或
職業病防治與介紹或環境病職業病概論。 

(二)暴露評估領域相關課程：職業衛生風險評估、健康風險評估或健
康風險評估實務、作業（物理性或化學性）環境測定(監測)、輻
射安全、人體工學或人因工程、粉塵測定與控制、風險危害評估
或風險評估或危害評估、生物性危害評估、生物暴露偵測或生物
偵測或生物偵測（含實驗）、暴露評估、氣膠學或工(職)業衛生氣
膠學或氣膠技術學、氣膠儀器分析。 

(三)控制工程領域相關課程：噪音控制或噪音與振動控制、物理性
（化學性、生物性或人因性）危害控制、礦場通風與排水或工業
通風或礦場通風、作業環境控制工程。 

(四)職業衛生管理領域相關課程：健康管理或健康促進、職業安全與
防災、工業安全工程、採礦學、礦業法規、工(職)業心理學或行
為心理學、礦場災變與救護或職業災變與救護、工業（安全）衛
生法規或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工業
工程或工程原理、工（職）業安全或工（職）業安全管理、工業
（安全）衛生管理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廠實務檢查或勞
動檢查實務、急救法、公共衛生法規、（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工(職)業衛生書報討論或工(職)業安全書報討論或安全衛生書報
討論、有害物質管理策略、國際標準認證。 

三、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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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